系統編號：　　　　NO：        
	國立宜蘭大學停車場夜間承租申請表

	姓 名
	
	家裡電話
	
	車 號
	                  
	車 身

顏 色
	

	
	
	手  機
	
	
	
	
	

	住 址
	
	身份證

字　號
	

	夜間停車時段為每日夜間18:00至隔日早上8:00,停車時段外提前進場或逾時出場均以臨時停車費率計算停車費(星期六、日可停24小時)。我已經了解並同意,簽名:                 
承租日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首次申請    □續   約
繳款方式：■繳納現金

	申請人已詳閱註記並同意簽名：                 

	註    記
	一、民眾(夜間：18時至隔日早上8時)汽車月制停車清潔費2,500元，年制停車清潔費13,000元，中途停止租用者，以月清潔費計費，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費。
二、申請人請檢附身分證、車輛行車執照等文件。
三、本停車場車位係租賃停放權利，並僅提供時段租用，且不保證固定車位及可停空位數。
四、連絡電話：總機9357400，分機：警衛室 7555、事務組7226。
五、餘詳契約。

六、意者請至事務組辦理承租手續。

七、經申請人同意提供身分證影印本、行照影印本、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為申辦停車業務供國立宜蘭大學使用。

	應 繳  金 額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承辦人
	
	出納組
	
	事務組
	


個資蒐集聲明
國立宜蘭大學停車場為停車場承租管理需求，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進行下列事項法定告知義務：
1. 蒐集之單位名稱：國立宜蘭大學停車場。
2. 蒐集之目的：停車場承租管理系統使用。
3. 法定之特定目的： 116場所進出安全管理
(可參考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
4. 個人資料之類別：C001 辨識個人者，包含姓名、電話、單位等。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例如：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等。C011 個人描述，例如：年齡、性別、出生年月日等。C002辦識財務者,包含銀行帳號
(可參考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
5. 使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期間：5年，超過後銷毀。
地區：中華民國台灣。
對象及方式：用於國立宜蘭大學停車場承租管理系統於蒐集之目的宣告之業務執行或政府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法定職掌請求提供時。
6. 個人資料之權利及權益：您得依法請求行使者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所規範之個人權利，包含：1.查詢或請求閱覽。2.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5.請求刪除。
請求進行之方式，應由當事人以正式書面來函，詳細寫明所欲行使之權利種類、內容以及當事人連絡資訊，未具備上述要件者，為尚未完成請求之程序，國立宜蘭大學停車場得通知當事人補件，並於完成補件後，始完成請求程序，並開始起算辦理期間，以避免因資料不備而不慎或不當損害當事人權利。
7. 若您有任何問題請撥打專線(O3)9317226，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8. 若您已清楚了解上述聲明，表示您同意本國立宜蘭大學停車場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本人同意簽名或蓋章:                    
國立宜蘭大學地下停車場停車位租賃契約書
使用場地：國立宜蘭大學地下停車場。
承租時段：(夜間承租每日夜間18:00至隔日早上8:00(星期六、日可停24小時) 
茲因乙方（                  ）向甲方(國立宜蘭大學)承租停車位，雙方同意訂立本契約，並約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租賃標的物及租賃用途
(一)租賃標的物：甲方所有坐落於宜蘭市神農路一段一號地下停車場小型車停車位停放權利。
(二)租賃用途：停車使用。
(三) 本停車場車位係租賃停放權利，並僅提供時段租用，不提供充電設施，且不保證固定車位及可停空位數。
第二條：租賃期間自民國    年   月   日起至民國    年   月   日止，本契約於租期屆滿時當然消滅，乙方如仍繼續佔用，不得主張民法第451條規定之適用。汽車駕駛人於本停車場，應依規劃之位置停放車輛，如有任意停放致妨礙其他車輛行進或停放者，主管機關、警察機關或本停車場管理單位得逕行將該車輛移置至適當處所。
第三條：租金
(一)租金新台幣□2,500元/月、□1,000元/月(身障者)，新台幣□13,000元/年、□8,000元/年整(身障者)。乙方應於簽訂本契約時繳納租金。

(二)中途退租者以月清潔費計費，費用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承租滿八個月後一律不退費。月租中途退租者，費用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一律不退費。
(三)租用時段外提前進場或逾時出場者,依本停車場臨時停車費率計算停車費。
第四條：進出場限制
乙方應以原登記車牌之車輛進出場（採車牌辨識方式），不得有違法將原登記車牌懸掛於其他車輛或偽（變）造原登記車號車牌或其他不正行為；倘違反規定經查證屬實者，取消其資格並沒收已繳租金，並函請相關主管機關追究行政或刑事責任。
第五條：租賃標的物之使用
乙方應遵守本校所訂相關規定停車使用，並不得將租賃標的物供非法使用或存放危險物品影響公共安全，若造成甲方之損害，乙方應負一切責任。
第六條：契約之終止
（一）有下列情形之一經甲方定相當期限催告乙方改正而仍未改正時，甲方得終止本契約，並沒收已繳租金，乙方應立即將租賃標的物無條件交還甲方：
1.乙方將租賃物部份移作其他用途或未依第一條用途使用或轉租、轉借或以任何方式提供他人使用時。
2.乙方以租賃物供違反法令之使用時。
3.乙方違反本租賃契約及【停車場使用注意事項】任一規定時。
4.乙方損壞租賃物或附著財物，而不為相當之賠償時。
（二）租賃期間如遇有天災、地變及其他不可抗力之災害，因而損毀本契約租賃標的物，致乙方無法繼續使用時，乙方得依實際無法使用部份縮減租賃面積並依比例減少支付租金或終止租約。
（三）甲方如因業務需要得以書面於一個月前通知乙方終止本契約，乙方不得拒絕且不得向甲方請求任何賠償或補償。
第七條：管轄法院
如因本契約涉訟，雙方同意以宜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八條：誠信原則
本約如有未盡事宜，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依民法等相關法令辦理。
第九條：契約附件-停車場使用注意事項（請詳閱）
第十條：本契約書正本一式貳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副本壹份由甲方存參。
立  約  人：
甲      方：國立宜蘭大學
法定代理人：陳  威  戎 

地      址：宜蘭市神農路一段一號
電      話：03-9357400
乙      方：                          簽章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附件【停車場使用注意事項】
１、本停車場採二十四小時（全天候）開放,唯夜間承租停車時段為每日夜間18:00至隔日早上8:00(星期六、日可停24小時),停車時段外提前進場或逾時出場均以臨時停車清潔費率計算。
２、請依停車場指示方向進出場，未按規定行駛導致發生事故或車輛受損，應自行負責，並負無辜第三人損失之賠償。
３、請按規定車位停放線停放，若未按規定停放或阻塞通道，導致車輛受損，應自行負責，並負無辜第三人損失之賠償。
４、地下停車場全面禁止吸煙以確保安全，違者嚴罰。
５、禁止將垃圾隨地丟棄、吐痰及檳榔汁，以維持停車場清潔。
６、除各車油箱隨車儲用油料外，停車場內禁止儲存任何油料。
７、車輛若有故障或著火等，應儘速啟動消防系統，通知管理室人員或警衛轉知其他車輛所有人將車輛駛離，以免波及。
８、為避免危險發生，兒童不得單獨進入停車場，如為駕駛人之眷屬，應由駕駛人引導出入。
９、車內不得放置危險物品（如易燃物、爆炸物等），管理人員如發現可疑時，得要求查驗車內及行李箱，以防萬一。
１０、禁止於停車場內洗車、私自安裝放置物品或丟棄垃圾，以維持場地整潔。
１１、若遇颱風期間，在雨量過大時，應自行衡量天候移出車輛。
１２、本停車場只供停車，並不負任何保管之責，請隨手將愛車上鎖，並切勿放置貴重錢財於車內！
１３、本校校區內逾期未移動之車輛，經張貼公告1週後，仍未移動者，追繳其逾期停車清潔費並取消其次年承租權。
         年    月    日








NO：








